关于成立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
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研究生资助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现成立华南理工大学**学院领导小组，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长：（建议学院党委书记或院长）
副组长：（建议学院党委副书记）
[bookmark: _GoBack]成员：（建议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导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等）

附：
**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
1.完善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体系； 
2.建立和维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优秀学生的档案； 
3.负责校园地国家助学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管理和诚信教育等； 
4.负责研究生三助或勤工助学学生的考勤管理； 
5.负责各类奖助学金的审核及评定、推荐； 
6.负责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工作； 
7.负责开展各类优秀学生的表彰及宣传工作； 
8.负责学院奖助学金筹集工作；
9.其他资助育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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